
委  託  書 
 

 

立委託書人       君，因       無法親自

辦理調整耕作制度活化農地計畫-休耕、轉(契)作申報，特

委託       君代為申辦。若有申報不實，本人願負

一切法律責任。 

 

此致 新北市永和區公所經建課 

 

委託人：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

身分證字號： 

連絡電話： 

戶籍地址： 

 

受委託人：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

身分證字號： 

連絡電話： 

戶籍地址： 

 

中華民國   年   月   日 


